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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在校大学生校外兼职的法律权益保障探究

◆涂冰莹

(江西中医药大学, 江西 南昌３３０００４)

【摘要】在我国经济社会和高等教育的高速发展的形势下,在校大学生外出寻求兼职变成了一种普通现象.出于家庭

原因或自身阅历丰富等角度考虑,在校大学生会从各种渠道寻求校外兼职工作,但目前并未有一个系统性、完整性的

兼职市场和相关法律法规.根据日常教学中所获得的信息发现,由于缺乏基本的法律常识,导致在校大学生校外兼职

的权益无法得到相应的保障.这样的现象引起了社会各界高度关注,本文从在校外兼职的大学生所遇到的问题入手,

对其产生的原因,以及对其产生的法律关系、权益保护进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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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在校大学生在课外之余，外出兼职的现象已是屡

见不鲜。 对大学生而言，从“象牙塔”走入职场，不仅可以

让他们取得部分收入以减轻家庭负担，而且能让他们在兼职

中积累更多的工作经验、丰富人生阅历、提升综合素质能

力。 因为想要在职业生涯规划中成为赢家，就必须打下基

础，抢占先机。 但不容忽视的是，在大学生校外兼职过程

中，也普遍存在随意辞退、拖欠工资、维权困难等侵害大学

生合法权益的现象。 因此，探究在校大学生校外兼职的法

律问题，加强在校大学生校外兼职的法律权益保障极为

重要。

一、在校大学生校外兼职的概念厘定

(一)在校大学生校外兼职的概念

在校大学生校外兼职，是指正接受全日制普通高等教育

的在校大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周末、节假日、寒暑假等，

到校外的用工单位从事兼职劳动并获取一定报酬的行为。

具体而言，包括以下三层含义：

(１)这一行为的主体是在校大学生。 这里所指的在校大

学生是指正在普通高等学校就读、尚未毕业的全日制专科

生、本科生和研究生。 其他在职的、委培的大学生和研究

生等虽然也在高等学校就读，但因其除大学生的身份外，大

多都有固定工作，故暂不纳入本文研究的在校大学生范围。

(２)这一行为发生在校外的用工主体与大学生之间。 本

文所研究的大学生校外兼职，特指大学生离开其就读的学

校，到学校外从事兼职的行为，不包括其在校内参与勤工助

学的情形。 另外，这里的校外用工主体，也是一个较为宽

泛的概念，不仅包括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等用工主体，也

包括雇请他人从事一定工作并支付一定报酬的个体工商户、

自然人等民事主体。

(３)这一行为主要指大学生的兼职行为。 一般而言，兼

职是指已经从事一定工作的人，再从事其他与其本职工作不

冲突的工作的行为。 与之不同的是，在校外兼职的大学生

除此之外，并没有对应从事的职业。 因此，在校大学生校

外兼职是指大学生正常完成高校的全日制课程后，利用周

末、节假日、寒暑假期等时间，根据用工主体的安排从事一

定劳动并获取一定报酬的行为。

(二)在校大学生校外兼职的特点

在校大学生校外兼职与大家熟知的勤工助学、教学实习

相比，具有以下不同的特点：

(１)校外兼职是大学生自发实施的行为。 大学生到校外

的用工单位兼职，基本上都是大学生自发的通过劳务中介、

招聘网站等渠道寻找相关工作岗位，并自行与用工单位协商

沟通，确定工作时间与地点、工资标准等事项的。 这一点

与勤工助学和教学实习相比有很大的区别，勤工助学和实习

基本上都是学校统一组织或安排的，大学生的自主性相对

较低。

(２)大学生去校外兼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劳动报

酬。 据了解，虽然有少部分在校大学生去校外兼职的目的

是为了积累工作经验、提高综合素质，但绝大多数大学生在

校期间去校外兼职的目的都是为了赚取工资。 与此不同的

是，大学生在学校的统一安排下，参与勤工助学或教学实习

的主要目的，则是为了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工作技能，

大学生在这一过程中仅能获得非常低微的报酬。

(３)校外兼职工作的时间、形式相对灵活。 在校大学生

去校外兼职从事的大多数是一些内容比较简单的工作，比如

网上刷单、发传单、服务员、家教等，这些工作的工作时间

都相对比较灵活，用工主体对参与兼职的大学生的管理也较

为宽松，用工形式也很灵活，基本上都是口头约定相关事

项，基本上不会签订书面的协议。

二、在校大学生校外兼职的法律定性

由于目前法律对大学生在校外兼职行为的法律规定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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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弱，也并没有对兼职期间大学生与用工单位之间的法律关

系进行明确的规定，导致大学生在校外兼职期间的相关权益

难以准确界定。 具体而言，司法实践和法学界对此主要存

在以下分歧：

(一)在校大学生与用工单位之间属于劳动关系

在法学界中有众多学者认为，大学生在校外兼职期间与

用工单位之间建立了劳动关系。 因为大学生在兼职期间，

必须接受用工单位的管理，其工作内容、工作时间、工作方

式等全部由用工单位决定，完全隶属于用工单位，符合劳动

关系的本质特征。 同时，很多时候在校大学生在兼职期

间，从事的工作与用工单位的正式员工没有任何区别，故应

当对在校大学生给予同等待遇。 既然正式员工与用工单位

之间属于劳动关系，那么在校大学生与用工单位之间也应认

定为劳动关系。 否则，明显违反法律的公平原则。

(二)在校大学生与用工单位之间属于劳务关系

在司法实践中，众多法院、劳动争议处理机构一般认

为，即使大学生达到了劳动法规定的用工年龄，但大学生本

质上属于学生，主要时间都用于在校接受教育，其在校外兼

职不能认定为就业，期间与用工单位之间建立的仅仅是劳务

关系，而非劳动关系。 同时，目前法律上也对大学生兼职

期间，是否具有“劳动者”身份持否定态度。 原劳动部《关

于贯彻执行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１２条规定：“在校生

利用业余时间勤工助学，不视为就业，未建立劳动关系，可

以不签订劳动合同”。 另外，人社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

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也明确大中专学生实习期间遭遇

的事故伤害不属于工伤。

对于司法实践和法学界在认定兼职期间，大学生与用工

单位之间的法律关系的不同观点，笔者认为应当区分在校大

学生参加校外兼职工作的不同情形，分别予以确定。 如在

校大学生不以就业为目的，仅参加短期的、暂时性的劳务工

作，比如发传单、家教等情形，则应认定双方属于劳务关

系；如大学生以就业为目的，长期性的在用工单位从事与其

他员工没有实质性差别的工作，比如暑假工、服务员等情形

的，则应认定双方属于劳动关系。

三、目前在校大学生校外兼职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一)在校大学生校外兼职存在的问题

据了解，当前在校大学生去校外兼职期间，经常遇到以

下难题：

(１)工资待遇难以保障。 大学生在校外兼职时，用工单

位经常以大学生缺乏工作经验与工作能力为由，让大学生超

长时间的从事繁重的工作，但仅仅给予大学生极为低廉的工

资，把大学生当作“免费的劳动力”。 另外，大学生完成兼

职工作后，很多用工单位也会以各种理由拖欠、克扣大学生

的工资不予发放。 由于大学生在校外兼职时，大多数时候

都是与用工单位口头约定工资标准、劳动时间等事项，没有

签订书面合同，导致用工单位经常拖欠、克扣工资，而大学

生却因为缺乏相关证据而导致维权困难。

(２)工伤待遇难以实现。 笔者曾看过这样一个报道，大

学生周某利用周末时间在校外的一家火锅店做服务员，上班

过程中不慎滑倒并碰翻了火锅底料，导致面部被严重烫伤，

为治疗烫伤花费了巨额的医疗费。 由于周某与火锅店未签

订书面的劳动合同，而且火锅店也没有给周某缴纳工伤保

险，导致周某因本次事故受到的伤害很难被认定为工伤，无

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实际上，不仅仅是周某，很多大学

生在校外兼职期间，在工作过程中经常出现身体健康受到损

害的情形。 但因现行法律对大学生与用工单位之间是否建

立劳动关系持否定态度，即使在校大学生长期性地在用工单

位从事与其他员工没有实质性差别的工作，他们工作中受到

人身损害和产生职业病时，无法认定为工伤，无法享受法律

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

(３)权益损害难以救济。 在校大学生校外兼职期间发生

合法权益被损害的情形时，可以通过协商、仲裁、诉讼这三

条途径来维权。 如大学生选择通过协商途径维权，由于大

学生年纪较小、社会经验较浅，其与用工单位协商中多处于

下风，通过沟通协商难以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如大学生选

择通过劳动仲裁的方式维权，因目前劳动仲裁机构不认为大

学生属于“劳动者”，也不会受理大学生的维权请求；如大

学生选择通过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方式维权，因诉讼维权耗时

较长、举证较难、成本较高，且大学生缺乏诉讼维权的专业

知识和技能，导致很多大学生只能忍气吞声、就此作罢。

另外，在维权过程中，大学生由于自身力量比较薄弱，也会

寻找学校的帮助。 但由于校外兼职基本上是大学生自发实

施的行为，并非学校统一组织或者安排，一旦大学生在校外

期间权益受到侵害，也很难通过学校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二)在校大学生校外兼职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上述大学生校外兼职期间存在的工资待遇难以保障、工

伤待遇难以实现、权益损害难以救济等问题，主要是由于以

下原因引起：

(１)对大学生校外兼职的法律规范不健全。 目前，虽然

在校大学生校外兼职的现象已经极为普遍，但我国现行法律

对此现象的法律规定相对滞后。 在校大学生能否认定为劳

动者？ 在校大学生兼职行为是否受《劳动法》《劳动合同

法》的保护？ 在校大学生与接受其兼职的用工单位之间是

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 这些问题都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

予以明确。 由于相关法律规范不健全，当大学生选择用法

律武器维护其合法权益时，将不可避免的出现无法可依的

窘境。

(２)大学生自身法律意识比较薄弱。 很多大学生由于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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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较轻、社会阅历不足，加上急于步入社会赚取“人生的第

一桶金”，很容易相信他人口头承诺的事项，忽视对“中介

机构”的资质和工作条件合法性的审查，也极容易落入用工

单位编造的侵权“圈套”。 另外，大学生在校期间也没有系

统的学习法律知识，自身的法律意识极为薄弱，导致大学生

在校外兼职时，很少会与用工单位签订书面的合同。 出现

权益被侵害的情况时，不知道保留、固定相关证据，也不懂

得从法律角度去探寻维护自身合法维权的法律途径。

(３)学校对大学生校外兼职的监督管理不到位。 目前，

大多数高校对大学生都着重于大学生校内生活、学习等事项

的管理，忽视了对大学生校外兼职行为的管理。 实践中虽

然高校会通过勤工助学的方式，给大学生提供一定的兼职岗

位，但这只是杯水车薪，根本无法满足学生的兼职需要，很

多学生还是愿意在校外寻求更多的兼职机会。 同时，许多

高校对于兼职信息的发布大多是放任不管的，导致很多大学

生通过“黑中介”去校外兼职，其合法权益很难得到保障。

另外，许多高校对大学生在校外兼职时如何维护自身权益的

培训和教育是缺失的，而且学校也并未设立专门的机构和安

排专门的人员，管理大学生校外兼职行为，以及处理大学生

校外兼职期间的维权问题。 这些都导致大学生校外兼职期

间，一旦他们的合法权益遭到被侵害时，学校很难给予相应

的法律帮助，只能凭借自身的力量去维权，往往无法取得良

好的效果。

四、大学生校外兼职法律权益保障的完善建议

针对目前大学生在校外兼职期间合法权益难以保障的相

关问题，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完善：

(一)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鉴于目前法律中对大学生校外兼职的相关规定模糊不清

的现状，笔者认为必须完善相关法律规定，对大学生在校外

兼职时的权利、义务等进行明确的界定。 具体而言，可以

出台新的司法解释，对大学生与用工单位之间构成劳动关系

与劳务关系的条件、情形分别予以明确；并对这两种法律关

系中大学生应享有的工作条件、工作时间、工资标准、工伤

保险待遇等权利进行详细的规定，以便做到有法可依，在大

学生维护自身权益受侵害时能够提供相应的依据。

(二)建立健全维权渠道

对于大学生校外兼职期间权益受到侵害难以救济的问

题，可以在高校、教育部门以及人社部门建立专门处理大学

生劳动争议的机构，这些机构可以作为第三方，参与大学生

与用工单位之间的协商、调解、仲裁、诉讼等程序，积极维

护大学生的合法权益。 同时，考虑到大学生自身基本上都

没有收入来源，可以改变现有的法律援助制度，对大学生予

以倾斜，让大学生在维权时获得一定的法律援助。

(三)加强高校对大学生校外兼职的管理

高校作为大学生的管理者，不仅要对大学生在校内的学

习、生活进行管理，对大学生在校外兼职的行为也要加强管

理。 高校可以主动筛选真实、可靠的兼职信息提供给大学

生，并做好大学生校外兼职的信息收集工作。 同时，高校

还可以开设校外兼职法律权益保护的课程和咨询机构，降低

大学生在校外兼职时权益被侵害的可能性，并在大学生在校

外兼职权益受侵害时，主动提供法律帮助，切实维护大学生

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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